
政府过程中的复杂性条块关系及其产生逻辑
———基于干部调配数据的观察

成　 婧

【摘要】条块结构是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制度，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职
责同构”的组织特征使得条块关系多被整体化研究与同质化对待。然而，既往
研究忽视了层级与时间因素，条块关系难以被准确描绘。政府过程中基于权力
运作形成的“条块层级”可作为解释复杂条块关系的重要工具，干部调配中的
条块平调可以形构政府过程中存在的“条块隐性层级”，进而呈现条块关系。分
析显示，条块关系在不同层级政府与不同时期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条块
关系在层级维度与时间维度上的复杂性可以从条块权力的类型进行分析。对这
一问题的研究能够从整体上呈现条块结构下我国地方治理的权力运作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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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条块组织的同构化是否带来条块关系的同质性？

“条块”是对中国政府组织中纵向职能管理和横向地方管理相结合的治理方
式的形象描述，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关键所
在。一直以来，条块关系都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许多研究从不同维度呈现了
条块结构在我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功能及其带来的矛盾与问题（马力宏，１９９８；
曹正汉、王宁，２０２０；周振超，２０２０）。组织架构是组织间关系建构的基础，条
块结合的组织架构在纵向政府间实现了层层复制，在时间维度中具有高度稳定
性，所以，已有研究大都以制度为中心将条块关系进行整体化处理。但现实中，
条块结构与科层制度相结合，形成的是一个复杂的治理矩阵，作为国家治理中
一项重要的组织制度，条块结构在政府过程中到底塑造了何种条块关系，是一
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将条块关系按照层级维度和时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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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行细化处理，充分考虑条块关系的复杂性，对不同层级政府以及不同时期
的条块关系进行细描，并以此为切入点透视政府过程中不同权力主体的基本运
作逻辑。

（一）组织的同构化：制度设计中的条块组织架构
在层级政府中，上级部门与下级部门对口，并且上下级之间的职责大致相

同，职责同构是政府职能与组织划分的主要方式（朱光磊、张志红，２００５）。基
于这一论断，条块结构所依托的组织架构自上而下也是相同的。“条条”部门实
现的是“上下对口”———上级有什么职能部门，下级也基本会有相同的部门，
中央部委是各层级政府职能部门设置的依据；上级的职能部门指导、监督下级
职能部门的工作，具有业务上的指导关系。可见，从组织设计与政策传递上，
“条条”部门都实现了该领域的“一竿子到底”。与此同时，各级“条条”部门
除了履行上级部门规定的职能外，还是“块块”地方政府的组成部分，必然与
各级地方政府紧密联系。这就是条块结构的基本组织架构，条块的组织架构在
自上而下的层级政府中是同构的，这种同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不同
层级的政府中，作为“条条”的职能部门与作为“块块”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组
织设置是确定的，表现为层级维度的同构性；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不
同时期，形成条块结构的组织架构是基本相同的，表现为时间维度上的稳定性。

许多研究经常提到的狭义的条块关系指中央部委与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关
系，但条块结构镶嵌于层级政府中。纵向看，中国有五个政府层级，这就形成
了不同层级的条块关系。在考虑层级因素后，“条条”与“块块”就形成了一
种“多层面、多角度、立体交叉的权力结构”（周振超，２０２０），条块结构带来
的“矩阵难题”被呈现出来（李侃如，２０１０）。大国治理的一统性需要对条块
与层级形成的复杂问题进行简化处理，解决纵横之间的“矩阵难题”，而条块之
间行使的是不同类型的权力，因此，问题解决的关键就在于为条块治理矩阵中
的“条条”与“块块”搭建不同权力之间的对话平台。通过行政级别的对等关
系赋予“条条”与“块块”相应的话语权，形成一个“条块结合的级别对等体
系”，即上级政府的组成部门与下级政府具有相同的级别，用等级化权威降低复
杂条块治理的难度，这是条块关系依托的重要组织设计。 “条条”与“块块”
之间的级别对等关系主要有四个层次：一是中央部委与省级政府的级别对等关
系，也就是省部级条块对等，这是顶层的条块对等关系；二是省级厅局与地级
市之间的级别对等关系，也就是厅局级条块对等；三是地级市的职能部门与区、
县、县级市之间的级别对等关系，也就是县处级条块对等；四是县、区职能部
门与乡镇、街道之间的级别对等关系，也就是乡科级条块对等。级别对等关系
为本来行使不同类型权力的“条条”与“块块”提供了制度化的对话平台，在
二者之间建立了有章可循的沟通机制，化解了条块治理的复杂性。

可见，为了简化国家治理中的组织难题，“条条”与“块块”通过自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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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同构与级别对等搭建起了不同类型组织间对话的制度化平台，这是条块
关系形成的制度化安排，是条块关系形成的基础。

（二）关系的复杂性：政府过程中的条块关系
关系的形成依托组织架构。理论上看，同构化的组织架构会带来同质化的

组织间关系。基于此，在研究中，中国多层次体制的特性往往被忽略（肖滨、
卜熙，２０２０；向静林、艾云，２０２１）。在对条块关系的论述中亦是如此， “条
条”与“块块”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不同作用多被学者们关注，二者在国家治
理中的不同作用多被用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但学者们提出的观
点也有一定的差异性。有学者指出，国家体制可以被分为Ｍ形结构（以“块
块”为主）与Ｕ形结构（以“条条”为主），中国是Ｍ形结构而苏联是Ｕ形结
构，这也是中国能够取得长足发展的一大原因（Ｑｉａｎ ＆ Ｘｕ，１９９３）。中国特色联
邦主义（Ｍｏｎｔｉｎｏｌａ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５）、地方分权的威权体制（Ｘｕ，２０１１）、三元差序
结构（练宏，２０１６）等都是从“块块”的重要性出发阐释中国发展的内驱力。
还有学者从政策推动（陈思丞，２０２０）、政府回应性方面（魏姝等，２０２２）论
述“块块”相对“条条”的比较优势。但同时，学者们强调，“条条”的力量
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地方自主性的基础上，必然存在着自上而下的控制力量
（韩博天，２０１８），项目制这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增强了中央到地方职能部门
（“条条”）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块块”的能动性（渠敬东，２０１２；
周飞舟，２０１２）。可见，对于“条条”与“块块”之间的对比关系，出于不同
的研究起点，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观点。

同时，时间维度上条块关系的变动性也被学者们敏锐地捕捉到。从本质上
看，条块之间的强弱对比关系背后体现的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因而必然受时代
的影响。在帝制中国时期，中国一直处于“法律上的集权与事实上的分权”状
态。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了弱“块块”强“条条”的举措（闾小波，２０２０）。
而在最近６０年中，条块关系发生过两次重要的变化，条块之间的强弱对比关系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曹正汉、钟，２０２０），学者们用制度分析的方式呈现了条
块关系的变动性。

可以发现，“条条”与“块块”的重要性被学者们从不同维度同时描述着，
尤其是在“条条”与“块块”谁在政府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一问题上，学界
有不同的看法。出现这种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在研究中，大家多将条块关系
进行“打包处理”，没有从层级上和时间上对条块关系进行细分，因此，不能完
整呈现政府过程中条块关系的复杂性。而在政府过程中，条块关系并不能一概
而论。在大国统一治理的要求下，我国虽然在制度上构建了同质化的条块组织
架构，但其形成的条块关系却具有复杂性，条块关系在不同层级政府中、在不
同的治理背景下并不相同。一方面，在中国的大国治理中，职责同构的“条条”
面临资源禀赋与区域差异巨大的“块块”，在不同层级政府中形成的条块关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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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并不相同。另一方面，从时间维度上看，条块关系在不同的时期会呈现不同
的样态，这与当时的治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本文试图细分条块关系，
一方面，将自上而下的条块关系进行细分，描绘条块关系在不同层级政府的具
体情况并进行比较分析；另一方面，观察不同时间段条块结构所形成的条块关
系，以此透视“条条”与“块块”两种不同类型的权力在政府过程中的运行逻
辑。以政府过程为核心的观察可以超越以制度为中心的静态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二、复杂条块关系的分析工具

条块级别对等在条块之间构建起了平等的对话机制，是条块关系形成的组
织依据，意味着同级别的“条条”与“块块”在科层体系中享有同样的地位。
然而，在现实中，条块之间的级别对等关系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错位。有时行使
综合管理权的地方政府（“块块”）会更有话语权，专业权力（“条条”）需要服
务于地方发展的需要，或者职能部门（“条条”）的任务需要地方政府（“块
块”）协助推进、落实；有时具有专业优势的职能部门（“条条”）享有更强的
资源分配权，地方政府（“块块”）的发展需要上级职能部门（“条条”）的政策
支持。因此，同级条块在现实政府过程中呈现出的并不是制度化的对等关系，
而是形构了一种更加细化的科层架构———基于条块关系的“隐性层级”。“隐性
层级”主要指制度上具有同样行政级别的组织，由于权力的运行、组织成员的
职业前景、个人经济收入等差异，产生实际存在的层级位差（成婧，２０２２）。基
于条块位差而形成的“隐性层级”可以被称为“条块层级”，“条块层级”的样
貌就是条块关系最显性的呈现，可以成为观察复杂条块关系的一个工具。

鉴于条与块行使的是不同类型的权力，对于“条块层级”的精准描绘很难
通过权责比大小的方式展开。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使用干部调任数据进行处理。
干部在条块之间的有序流动可以基本勾勒出“条块层级”的基本样貌。按照干
部的调任惯例，对于“成长型干部”来说，调任分为两类：一是提拔；二是平
调，或称“进一步使用”。一般认为，按照干部流动的“向上准则”，在没有级
别变动的平调中，后任职位的位阶将隐性高于前任职位。鉴于此，大量干部的
平调数据可以勾画出一幅复杂的组织层级设计图，从中可以透视真实的组织位
阶。具体到本文想呈现的“条块层级”上，干部在条块之间的平调能够反映
“条条”与“块块”的真实地位。如果大部分干部是从“条条”部门调任“块
块”地方，则可以认为“块块”具有高于“条条”的地位；相反，如果大部分
干部是从“块块”地方调任“条条”部门，则可以认为“条条”具有高于“块
块”的地位。通过对大量条块平调数据的整理分析，不同层级政府、不同时期
的条块关系就会被清晰地呈现出来。进而可以验证，在组织架构同构的情况下，
条块关系是一致的还是复杂的，从而弥补将条块关系整体化处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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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方法上，本文试图通过条块平调衡量“组织眼中的好部门”，用大量
平调数据呈现隐性存在的“条块层级”，进而反衬条块关系。对不同层级与不同
时期条块关系的描述需要数据库囊括各个层级、各个时间段的干部调任数据。本
文选取蒋俊彦整理的“中国政治精英数据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该数据库集合了４０５７名干部的基本信息以及他们在２０１５年之前的全部职业经
历。① 文章以此数据库为基础，从６万多条履历中筛选整理出其中的条块平调数
据，对这些数据按照行政层级和时间进行分类，通过对比从“条条”到“块
块”与从“块块”到“条条”平调人数的占比，呈现不同情境下的条块关系。
具体来说，如果从“条条”部门平调“块块”地方的干部比例高于从“块块”
地方平调“条条”部门的干部比例，那么，根据干部的“向上准则”，“块块”
地方就具有对“条条”部门的相对优势；反之亦然。之所以选择这一数据库，
有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只有当平调具有提拔或重用的意味，这一数据对于观察条块间的
“隐性层级”才具有意义。如果不加筛选地使用某地所有干部的平调数据，虽然
数据样本量会相对较大，但不具有进一步培养意涵的平调并不能呈现条块间的
实际关系。在地方，尤其是基层，很多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产生的平调会对本
文的观察造成干扰。例如，一些乡镇“块块”干部因为年龄稍大没有进一步的
发展空间，会选择“回城”，或者选择去一些工作压力不大的“条条”部门，
这种类型的条块平调不能准确地将条块之间的深层关系呈现出来。而“中国政
治精英数据库”中的干部多属于“成长型干部”，是最终走到高级别干部序列的
典型代表。他们大都在科层体系中处于攀升状态，其调任一般符合“向上准
则”，所以，其条块平调经历自然剔除了一些不具有重用意义的数据，更符合本
文研究的需求。

其次，在四个层级的条块关系验证中，顶层条块的干部调任数据样本量较
小且容易获取；而处级及以下条块调任的数据量庞大，面临如何科学选取的问
题。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不可能纳入所有地方干部的条块平调数据，采用抽
样的方式也会面临科学性的质疑。采用“中国政治精英数据库”中这些厅局级
以上干部的全部职业履历是一个便捷而科学的方法。因为这些干部分布于全国
各地，避免了地域对结果的影响；同时，这些干部的职业生涯中必然存在各个
层级上的条块平调经历，保证了各个层级样本的有效覆盖。

再次，本文涉及时间维度的条块关系，所以需要各个时间段的干部条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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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数据库收录的干部如下：（１）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全国地级市及直辖市区、县的党委书
记，市（区、县）长；（２）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所有省委常委； （３）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所有省委书记、
省长；（４）第１５—１８届所有其他非军职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数据库中囊括了这些干部
工作以来的所有职务变动，从纵向科层体系上看，有各个层级的；从时间维度看，涉及２０世
纪六七十年代至２０１５年的调任数据，符合本文的研究需求。在此对蒋俊彦老师表示感谢。



调数据作为支持。而“中国政治精英数据库”包括达到一定级别干部的所有历
时数据，它覆盖了不同层级、不同时间段的条块平调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寻找和筛选各个年代条块平调数据的难度。

最后，“中国政治精英数据库”收集了地级市主要干部，即厅局级以上“块
块”干部的全部履历，没有涉及各省党政职能部门厅局级，以及中央各部委的
厅级及以上的“条条”干部。也就是说，数据库对干部的选取标准是以“块
块”为基准的，缺失了身处“条条”部门干部的调任数据；但这反而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数据的有效性。因为在现实中，有条块调任经历的干部并不是很多，
尤其是在“条条”部门，大多数“条条”干部都是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不断晋
升，并没有在“块块”主政一方的经历。这也就意味着在以“条条”干部为基
准的数据中，符合本文需求的条块平调数据很少。相比之下，“块块”干部在条
块之间的流动性更强。“中国政治精英数据库”选取的都是厅局级以上的“块
块”干部，在这些干部的履历中能够筛选出更多的条块平调数据。在难以涵盖
所有数据的情况下，以“块块”干部为基准，数据的有效性更强。

需要说明的是，在研究方法和数据库的选取中，虽然本文已经进行了缜密
的考虑，但在对此问题的呈现中，仍可能会面临一大质疑：政府的职能部门众
多，有强势弱势之分；地方治理的难度、基础与环境不同，资源禀赋差异巨大。
也就是说，在“条条”部门与“块块”地方内部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具体到条
块调任上看，某干部可能从省统计局平调某地做市长（从“条条”到“块
块”），另外一位干部从某地市长调任省财政厅（从“块块”到“条条”）；但这
两者之间的差异巨大，不能笼统地进行分析。可见，条块平调过程中有很多需
要考虑的因素，如党政关系、城市差异等。本文并不是忽略这些现实中存在的
诸多影响因素，将所有组织“简单粗暴”地分为“条条”与“块块”后研究条
块之间的深层关系。本文的写作目的是呈现不同层级政府、不同时期条块关系
的复杂性与多样化。“条条”职能部门的权责固然有差异，“块块”区域之间也
必然有禀赋高下，但这种情况在不同层级、不同时期都是存在的。所以说，在
研究中，本文承认“条条”“块块”内部存在的差异性，也承认其他因素对条
块关系的影响，但是这并不影响将各级“条条” “块块”分类汇总后进行观察
的结果。

三、层级维度的条块关系

利用“中国政治精英数据库”，本文共筛选出３９３７次条块平调，按照行政
层级进行分类：一是省部级条块平调———中央部委与省级地方的条块平调；二
是厅局级条块平调———省级职能部门与设区市地方的条块平调；三是县处级条
块平调———设区市职能部门与县级地方的条块平调；四是乡科级条块平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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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职能部门与乡镇（街道）地方的条块平调。为了更加精准，在统计中，笔者
区分正副级，对每个层级干部的条块平调次数和占比进行统计（见表１）。

表１　 不同层级干部条块平调次数与比例对比

层级
“条条” － “块块” “块块” － “条条”
次数 占比（％） 次数 占比（％）

省部级
正省部级
副省部级
小计

４０ ３０ ５３ ９１ ６９ ４７
１２４ ４５ ５９ １４８ ５４ ４１
１６４ ４０ ６９ ２３９ ５９ ３１

厅局级
正厅局级
副厅局级
小计

９６４ ４９ ５４ ９８２ ５０ ４６
４５５ ６１ ２４ ２８８ ３８ ７６
１４１９ ５２ ７７ １２７０ ４７ ２３

县处级
正县处级
副县处级
小计

３６１ ７２ ７８ １３５ ２７ ２２
１６５ ６９ ０４ ７４ ３０ ９６
５２６ ７１ ５６ ２０９ ２８ ４４

乡科级
正乡科级
副乡科级
小计

３８ ５２ ７８ ３４ ４７ ２２
１８ ４７ ３７ ２０ ５２ ６３
５６ ５０ ９１ ５４ ４９ ０９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政治精英数据库”的数据整理得来。

通过汇总数据可以发现，在中央部委与省级地方的４０３次条块平级调动中，
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条条” － “块块”）的平调有１６４次，占４０ ６９％；而从
地方到中央部委（“块块” － “条条”）的平调有２３９次，占５９ ３１％。进一步
按照正副级对省部级条块平调进行细分可以发现，在正省部级的条块平调中，
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条条” － “块块”）的占比为３０ ５３％，这一数据在副省
部级中为４５ ５９％，比例均低于从地方到中央部委（“块块” － “条条”）的平
调。这就说明，在省部级条块关系中，干部具有向“条条”部门流动的趋势。
也就是说，从干部条块平调的情况看，在中央部委与省级地方形成的条块关系
中，作为“条条”的中央部委的地位是隐性高于作为“块块”的省级地方的，
这是顶层条块关系的基本情况。

按照组织同构的原则，在厅局级、县处级、乡科级的条块关系上，也应基
本形成“条条”高于“块块”的格局。但是通过表１可以发现， “条块层级”
的状况在每个层级政府中并不相同，条块关系并没有实现自上而下的完全复制。
在厅局级条块关系上，条块平调的方向性不是特别明显。总体来看，从省级厅
局到设区市地方（“条条” － “块块”）的平调占比为５２ ７７％，反向平调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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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４７ ２３％。细分正副可以发现，在正厅局级的条块平调中，从“块块”到
“条条”占有优势，比例为５０ ４６％；而在副厅局级的条块平调中，则呈现相反
的情况，从“条条”到“块块”的平调占６１ ２４％，远高于从“块块”到“条
条”的平调比例。也就是说，在省级厅局与设区市地方所形成的厅局级条块关
系中，总体来看，作为“块块”的设区市地方的地位是隐性略高于作为“条
条”的省级厅局的。其中，正厅局级的条块关系呈现基本对等的状态，而副厅
局级的条块关系则明显呈现出“块块”高于“条条”的现象。

条块关系在县处级上又有不同的表现。总体来看，作为“条条”的设区市
职能部门与作为“块块”的市、区、县地方所形成的强弱对比关系非常显著，
即“条块层级”比较明显。从“条条”到“块块”的平调占比为７１ ５６％，反
向平调占比仅为２８ ４４％。区分正副进行分析，也呈现出与省部级、厅局级
“条块层级”不同的状况和趋势。在正县处级的条块调任中，７２ ７８％的条块平
调来自职能部门到市、区、县地方（“条条” － “块块”）；在副县处级的条块
平调中，这一比例也有６９ ０４％。这说明，在县处级的条块关系中，“块块”地
方明显处于优势地位。继续观察乡科级的条块关系可以发现，在１１０次的条块
平调中，二者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分别为５０ ９１％与４９ ０９％，条块平调所反映
的“条块隐性层级”在基层又出现了一定的回调。可以发现，在基层，“条条”
与“块块”之间的强弱对比不太明显。①

总体来看，条块平调形成的“条块层级”基本勾勒出自上而下的条块关系。
在顶层条块关系中，从“块块”到“条条”的平调占绝对多数，这一比例随着
政府层级的下移而逐渐变小，在正县处级下降到最低的２７ ２２％；而后，在基层
的条块关系中，这一比例又稍微上升。这就呈现了条块关系在不同层级政府中
的差异。在省部级条块关系中，按照干部调任的“向上法则”，从“块块”到
“条条”的大比例平调彰显了“条条”部门的优势地位，而这种相对优势随着
行政层级的下移发生变化；在县处级的条块关系中，“块块”地方具有了最明显
的相对优势。干部的人事调配从总体上勾勒出了条块关系导致的隐性存在的
“条块层级”，从中可以看出，条块关系在不同层级政府的表现形式并不相同，
不存在一个整体一致的条块关系。也就是说，在条块组织架构上下同构的同时，
条块关系并没有发生自上而下的层层复制，而是呈现出多元化与复杂性———条
块关系随着组织在科层架构中的位置而改变。这就回应了文初的一个假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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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该数据库是在职干部的履历，他们的乡科级平调发生时间较早，缺失较多。本
文统计的数据库中，乡科级的条块平调数据仅有１１０人次。对于基层条块关系的状况，需要
说明的是：（１）本文采取的数据库为２０１５年正厅级以上干部的全部履历，他们的乡科级经
历一般出现较早，当时的治理背景会对结果产生影响；（２）由于干部履历收集的难度，很多
干部的早期经历都是缺失的，这导致乡科级平调的样本量偏少。这两方面因素均可能影响本
文的观察结果。



块关系在不同层级上并不是一致的，而是复杂多变的。

四、时间维度的条块关系

条块关系内蕴于中国政治实践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变迁，从中央与地
方关系的历史变迁可以回答条块结构在我国的内在运行逻辑。条块关系的复杂
性不仅体现在纵向政府层级上，还体现在时间维度上，深受国家治理环境的影
响，具有明显的时间性特征。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影响着条块关系的表现。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
济体制决定了必须充分发挥“条条”的重要作用（王立新，２０２０）。在当时，
条块之间具有显性的级别位差，而非前文提出的“隐性层级”。在１９５５年的行
政定级过程中，国家以制度化的方式确定了条块干部的级别差异。干部的行政
定级原则如下（刘佐，２０１５）：

国家主席、副主席１级；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１—３级；
中央机关的部长、副部长４—８级，省长、副省长５—９级；
中央机关的司长、副司长８—１２级，省级机关厅长、副厅长９—１３级，

地区专员、副专员和地级市市长、副市长１０—１４级；
中央机关的处长、副处长１１—１６级，省级机关的处长、副处长１２—１６

级，县长、副县长１３—１８级；
中央机关的科长、副科长１４—１８级，省级机关的科长、副科长１５—１９

级，县级机关的局长、副局长１７—２１级；
中央机关的科员１７—２１级，省级机关的科员１８—２２级，县级机关的科

员２０—２４级；
中央机关的办事员２２—２５级，省级机关的办事员２３—２６级，县级机关

的办事员２４—２７级，勤杂人员２７—３０级。
在当时，中央机关的部长、副部长为４—８级，而省长、副省长为５—９级。

相对应地，中央各级干部最初的行政定级都高于地方干部。这一规定经过自上
而下的模仿，形成“条条”干部的位阶高于“块块”干部的制度规定与整体认
知。产生于１９５５年的行政定级一直持续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所以，这一时期的
条块关系也基本没有改变。此后，新中国成立初期设定的干部定级被逐渐取消。
在１９９３年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公务员的职务职级设定没有再依
据“条条”与“块块”进行制度化区分，而是用对等的行政级别构建了条块之
间平等的对话平台。这样，条块之间实际存在的位阶差异逐渐变为前文提及的
“隐性层级”———“条块层级”。本文依旧以“中国政治精英数据库”为基础进
行梳理，数据库中明确标注年份的条块平调有３９３６次。按照时间段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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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 “块块”和“块块” － “条条”的平调次数及占比进行统计，① 主要情
况见图１。

图１　 １９８１—２０１５年间不同时期条块平级调动对比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政治精英数据库”的数据整理得来。

按照５年一个时间段进行统计可以发现，在２０００年以前，从“条条”部门
平调到“块块”地方的比例远远大于反向平调，二者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这一时间
段实现均衡，并在之后开始出现轻微反转。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
间内，“块块”地方在“条块层级”中总体上具有相对较高的位阶，这一现象
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这一时间段发生改变，“条条”部门的地位开始逐步上升，“条
条”与“块块”在条块对比关系中实现基本均衡。可见，从时间维度上看，条
块关系所构建的“条块层级”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条块关系随时间呈现出差异
性，这背后反映的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适时调整。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的３０年中，中央出于对资源调配的需要强
调“条条”的重要性，一直延循着“总体性支配”的方式配置权力（孙立平
等，１９９４；渠敬东等，２００９），这是计划经济的客观要求。在这一背景下，１９５５
年的行政定级赋予“条条”与“块块”干部不同的级别，“块块”干部的定级
从制度上就低于“条条”干部。在这一阶段，条块关系经历了“两收两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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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不同年份的样本数量差距较大，所以依旧用比例的方式进行统计。数据统计中，
剔除了１９８０年以前的平调数据，原因在于：一是样本数量较少，不具备统计学意义；二是根
据上文的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行政定级制度一直对条块关系产生着制度化的影响；三是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干部任免受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较大。鉴于此，
本文选取１９８１—２０１５年这一国家建设稳定期的数据进行分析。为了避免个别年份数据量较小
造成的影响，按照５年一个时间段进行统计。



并且出现“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归根结底是因为两次放权都采取的
是行政性放权的方式，是在不触动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展开的，不涉及经济、
政治、人事等多方面权力。所以，“总体性支配”的国家治理模式与干部定级的
叠加作用，使得条块关系呈现“条强块弱”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调动
地方的积极性，中央采取了综合放权的策略，扩大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一定
程度上下放立法权限，扩大地方人事权，地方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其中最
重要的就是“财政包干”制度。中央在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５年先后实行了“划分收
支，分级包干”① 的财政模式，并针对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多种形式的
包干办法，代替以往统收统支的“大锅饭”模式，以激发地方活力。这些措施
就使得新中国成立以来强中央弱地方、“强条弱块”的格局开始发生转变。但这
一模式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又开始发生了改变，有了“中央要有权威” （邓小
平，１９９３：１４５）的提法，催生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的分税制改革。随后，国家
对金融部门、土地部门、环保部门等实行不同层级的垂直领导，“条条”的垂直
管理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刘笑言，２０２０），这体现了社会发展对统一市场与
中央权威的需求。在这一阶段，“分权－集权”的交替模式进入了新的阶段，分
权与集权并行，进行有选择的集（分）权，差异化的集（分）权（朱旭峰、吴
冠生，２０１８）。在这一背景下，条块对等关系也发生变化，出现了向“条条”
部门倾斜的现象。

不少学者也从时间维度上呈现了条块关系的变动性与复杂性，普遍认为
“强块”是从改革开放后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的，财政分成、放开搞活等体制
导致“块块”的权力变大，这与上文的观察一致。对于“强条”的转折点，大
家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分税制是对“强条”的最大政策支持；而有的则
认为，开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强块弱条”在２０１０年左右发生转折（史普
原，２０１５；曹正汉、钟，２０２０），但从本文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这一转折貌
似发生得更早。同时，可以发现，“条块层级”的形成随治理背景的变化存在一
定的滞后性。条块关系的反转出现在２１世纪初期，也就是说，在影响条块关系
的分税制改革出现若干年后，“条块层级”的变化才从干部任用上体现了出来。

对比图１与国家治理背景可以发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条块层级”的建
构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动密切相关。随着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逐渐稳定，
国家一方面强化部门的垂直管理，一方面强调属地管理的重要性，二者之间逐
渐实现优势互补，权力分配日渐均衡，体现为各级政府在切实维护中央权威的
基础上主动和有限度地履职（朱光磊、杨智雄，２０２０）。条块干部的平调方向在
２１世纪后的若干年间没有表现出很强的趋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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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改革开放后的大包干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４年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为
“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



五、权力运行视角下复杂条块关系的生成

本文用“条块层级”呈现了政府过程中层级维度与时间维度的复杂条块关
系。本质上看，条块关系背后是权力关系，不同维度条块关系的变动逻辑也可
以从权力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层架构中，各级地方政府
的权力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按照职能划分的专业化权力，是自上而下采用职
责同构的方式贯穿的，例如教育领域的管理权、卫生领域的管理权；二是按地
域划分的综合协调性权力，这类权力具有一定的地方性和差异性。二者分别对
应“条条”与“块块”的职权，共同组成一级政府的所有权力，本文将前者称
为“专业纵贯型权力”，将后者称为“综合差异型权力”。专业纵贯型权力是自
上而下运行的，目的在于本领域制度与政策的制定和传达，这种垂直权力运行
的核心在于自上而下的纵贯性。而作为“块块”的一级地方政府在治理体系中
起到的作用是根据地方特点调和纵贯性的无差别权力。这两种权力在地方政府
的融合使得中央政策能够精准而有弹性地在地方层层传递并高效落实，这种权
力运行逻辑是中央权威、地方自主性以及两个积极性同时实现的关键，也是国
家治理体系中条块结构的合理性所在。

条块关系在不同层级政府的表现背后透视的是不同类型权力在各级地方政
府运行的细微差异。从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专业纵贯型权力在自上而下的沉
淀过程中逐渐减少，而综合差异型权力则自上而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基层，
二者又是基本均衡的。可见，所谓“一竿子到底”的专业纵贯型权力在不同层
级政府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行政层级越高，专业性权力越具有相对优势，但
这种相对优势随着政府层级的降低而逐渐减弱。这一现象一方面是由权力特点
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权力的相互转化导致的。

从权力特点上考虑，按国家权力结构进行区分，“在国家政治－行政金字塔
中，越是位于塔顶的，政治性职能越多；越是位于塔基的，政治性职能越少，
服务性行政职能越多”（潘晓娟，１９９７）。专业纵贯型权力的来源是按照职能划
分的中央权力，在中央多发挥政治功能，表现为各个领域的调控权和资源分配
权等。随着行政层级的降低与治理范围的缩小，专业纵贯型权力可支配的资源
大幅度减少，在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中，专业纵贯型权力多发挥传达、
执行和落实的功能。同时，省级以下“条条”作为地方政府的组成部分，也必
将受到同级地方政府与上级“条条”部门的双重约束，这也决定着会出现专业
纵贯型权力逐渐减弱的现象。相对应地，综合差异型权力为各级政府的综合协
调权以及一定范围内的自主决策权，对地方政府综合职能的需求赋予“块块”
地方很大的能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方政府的综合差异型权力。行政
层级越低，地方治理的差异性越大，直面差异化的地方治理需要综合性权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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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协调。所以，与自上而下逐渐减弱的专业纵贯型权力相比，综合差异型权力
在各级地方将会发挥相对重要的作用。

从权力运行上考虑，在地方治理中，条块关系的复杂性还来自两类权力的
相互转化。也就是说，在层级因素与条块因素相互嵌入的复杂治理结构中，专
业纵贯型权力与综合差异型权力会实现相互转换。将国家治理权力按照职能划
分，中央各部委是专业纵贯型权力的来源与最初形态，各部委处在“条条”权
力的顶端，具有资源的分配权与宏观调控权，其可调配的资源是全国性的，是
国家意志的最直接体现。而随着行政层级的下降，在各级地方政府中，上级的
专业纵贯型权力会转变成综合差异型权力。例如，国家环保部门制定了总体的
环保标准，这种标准会内化为各省级地方综合管理的重要内容，分配到地方治
理的各个领域，环保考核标准会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如，
国家发改委批准了某一地方项目，该项目就成为一项重要的地方性事务，而非
仅仅是该地发改委的职责。可见，专业化的“条条”职能在层层履行的过程中，
会不断转变成“块块”的综合性地方职权。从这一维度来看，地方治理过程中
权力类型的转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条块关系在不同层级政府的差异。同时，
通过观察还可以引申出，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各级政府中的条块关系、上级
职能履行与地方自主性之间的关系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治理目标正是依靠
这种权力类型间的不停转化，进而一步步落实为可执行的政策，大国治理的刚
性与柔性在这一维度上也得以体现。

条块关系的复杂性还可以用管理幅度来解释。条块组织架构将地方干部分
为两个部分———“条条”干部与“块块”干部。同样，一级地方政府将地方治
理权分配给“条条”部门与下一级的“块块”地方。按照机构设置的职责同构
要求，每个层级“条条”部门的设置会基本实现上下对口，各层级政府“条
条”部门的个数大致相当，但每个层级政府所辖下级政府（“块块”）的数量并
不相同。根据２０２０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统计结果，我国有３４个省级行
政单位，３３３个地级行政单位，２８４４个县级行政单位，３８７４１个乡级行政单位。
按照平均计算，每个省级单位下辖１０ ７４个地级单位，每个地级单位下辖８ ５４
个县级单位，每个县级单位下辖１３ ６２个乡级行政单位。① 这就决定了在不同层
级的地方治理中，条块治理权的分配结构是不同的。在地级行政单位内，平均
每个地级单位下辖８ ５４个县级单位，代表着８个“块块”县级地方与地级行政
区的“条条”部门共享一个地级单位的地方治理权；在县级行政单位内，平均
每个县级单位下辖１３ ６２个乡级行政单位，代表着约１４个“块块”乡镇与县级
行政区的“条条”部门共享一个县级单位的地方治理权。对于不同层级的政府
来说，其“条条”部门的规模相当；但下级“块块”地方的数量越少，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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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越小，“块块”地方相对于“条条”部门具有越明显的相对优势。也就是
说，每个层级政府管理幅度的差异也会影响条块间的权力对比关系。这一数据
与上文分析的条块关系的变动趋势也是相符的。

不同时期条块关系的差异性还表明，条块关系受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
强化中央的资源控制与调配，“条条”部门就会因此具有更强的话语权；强化地
方的自主性，“块块”地方政府就会因此具有相对更大的支配权和裁量权。在权
力的强弱对比中，“条块层级”得以形成。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
央与地方的关系大致处于“收－放”的循环中；但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收－
放”的钟摆逐渐趋于平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责逐渐以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进行分配，由此而形成的“条块层级”也逐渐趋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条块
关系实现了从条块矛盾到合作共治，再到协作互嵌的转变（周振超、黄洪凯，
２０２２）。

总体上看，条块关系的多元化与复杂性是权力分配的结果，层级维度与时
间维度上形成的条块关系的差异性本质上取决于政府过程中的权力对比关系，
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条块关系的复杂性。

六、总结和展望

条块关系在中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话题，中国的条块关系一直在不同的国
家治理背景中变动。利用条块之间的干部平调数据，通过层级维度与时间维度
两个方面的细描可以发现：从层级上看，上下同构的条块组织架构并没有形成
上下一致的条块关系，中央部委与省级地方的省部级条块关系、省级厅局与设
区市地方的厅局级条块关系、设区市职能部门与县区市的县处级条块关系、县
区市职能部门与乡（镇）的乡科级条块关系并不相同，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具体表现为，条强块弱在顶层条块关系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但在中层的条块关
系中则表现为条弱块强，尤其在县处级条块关系中，条弱块强表现得最为明显。
这一现象在基层又有所回调，在乡科级条块关系中，二者相对均衡。从时间维
度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条块关系随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而调整，二者的
均衡点出现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之间。这说明，条块关系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
年的发展，正在力图摆脱“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困境，正试图寻找一
种专业化权力与地方性权力的均衡点，这也是国家治理日益走向合理化、稳定
化的现实追求。

条块关系的复杂性可以透视不同层级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与运行逻辑，对
梳理我国国家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各级政府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条块
结合的组织架构构成了复杂的组织现象，是中国应对大国治理的核心制度。本
文从中观层面切入，用干部调任数据来呈现并解释这一复杂问题，这不同于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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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意义上条块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微观意义上对某一层级政府中条块关系问题的
实证研究，是一个可操作化的分析路径。但本文描述的还只是一种简化了的
“条块层级”与条块关系，仅仅区分了“条条”与“块块”，而没有再对条块进
行细分。在实际情况中，由于行使的职权不同，“条条”部门有强势弱势之分，
“块块”地方有治理难易之别与重要性之分。如省会城市与一般城市自然有别；
针对不同任务，“条条”部门与“块块”地方也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常规治
理环境中与紧急情境下，具体的条块关系也会有很多种可能。本文不是忽略这
些因素，将条与块进行简单切割后开展研究，仅仅是在整体化条块关系的研究
中稍进一步，呈现条块关系在时空上的复杂表现与变动趋势。而如何展现一个
更加精准的条块关系，并进一步指导国家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与机构改革，仍然
是需要学者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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